
 

1 

 

180 學者全民養老金方案的融資評析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2017 年 4月 13日 

 

前言 

180 學者全民養老金方案融資方法是非常非常保守。因

為它是假設 50 年的僱員工資增長率與當年通脹率相等，和

50 年內的經濟是零增長。同時亦跟隨非常非常保守的 2015

年至 2064 年的統計處人口推算，來作方案的財務推算，結

果也測算出在 2064 年有 1,600 億元盈餘。證實全民養老金

制度的財務結構是可持續的。（黃於唱，2016） 

本文亦提出整個財務推算還有十數個參數可供選用，而

且同屬有助推高 50 年的財務盈餘。只要每 3 至 5 年進行 50

年的精算測試，將會有助政府和社會共同進行不同參數的選

用和調整，確保每月 3,500元全民養老金是切實可行的；和

保證全民養老金隨通脹率上調，確保維持 2016 年價格的購

買力。 

 

一、確立劃一全民基本養老金的必要性 

2017年 1月施政報告第九章退休保障的第 185段寫道：

「長者有不同的退休需要，因此退休保障不應一刀切。」 

上列的立論是偏頗和帶有很大的誤導性。長者有不同的

退休需要是對的；但不代表不等於政府負責的退休保障制度，

特別是公營管理的第一支柱養老金金額不應一刀切。確保全

民基本養老金劃一地覆蓋香港全部長者公民，原因有五項： 

第一、没有公民願意看到自己和其他長者在現今或未來

退休後要生活於貧窮貧苦當中。為了確保晚年享受一個有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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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的生活質素，納稅人才會願意供款和贊同，動用政府財政

來支付稍高於貧窮線的基本養老金。 

第二、政府有責任實施退休保障，提供基本養老金，消

滅長者貧窮，確保養老金額足夠保障基本生活需要。故此，

政府設計的制度必須是能夠覆蓋全民的劃一養老金，使任何

長者都可以有尊嚴地安享晚年，以示公平公正公道。 

第三、政府没有責任去提供高於貧窮線很多的基本養老

金。因為要提供稍高於貧窮線基本養老金，覆蓋全民是涉及

非常龐大的財政開支。保證其可持續性已屬相當難度；在没

有社會經濟根據下，通常會把高額的養老金交由年青的勞動

者，透過持續工作和儲蓄實踐自力更生。即如「在職人士通

過強積金強制性供款，自願性儲蓄或退休投資等，計劃自己

及家人的退休生活（即第二、三及四支柱）。政府則利用稅

收在社會保障計劃下進行財富再分配，並大幅資助公營房屋、

醫療、院舍和社區照顧等公共服務，確保在人口老化，和維

持香港低稅率和簡單稅制的情況下，長遠地持續運作（見圖

二）。」（節錄自《退休保障前路共建行政摘要》（2015 年）

第 9 段） 

第四、一刀切的全民基本養老金的做法，普遍見於大多

數的西方發達國家。在亞洲，中日韓三國也有這樣的安排。

更見於《中國社會保險法》（2010年）總則第三條明文規定：

「社會保險制度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即保障基本生活需要）、

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社會保險水平應當與經濟發展水平

相適應。」現時中國城鎮和鄉村 60 歲以上居民同享劃一的

基礎養老金。（見《國務院關於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

老保障制度的意見》國發［2014］八號）。 

第五、即使政府有預設立場諮詢，開動各種民意機器，

包括採用語言偽術，如「不論貧富」模擬等字眼概念。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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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意調查結果，都有超過六成以上的市民贊同劃一的每月

3,500 元全民養老金制度。」周永新團隊研究報告也推薦劃

一全民養老金，因此政府有必要聆聽學者們和民意，推行一

刀切的全民養老金。 

 

二、180學者全民養老金財務方案結構可持續至 2064 年 

學會支持 180學者全民養老金方案，指三方供款保障制

度能即時為 65 歲以上長者，提供每月 3,500 元的養老金，

日後並可隨通脹調整；到 2064年仍有可觀盈餘（超過 1,600

億元，2016年價格）（見下圖表 4.學者全民養老金方案的財

務推算：2016 年價格）。 

 

三方供款的財務來源，首先是撥入政府原有推行的長者

社會保障支出，包括長者綜援基本金額、長生津及高齡津貼；

但保留長者綜援特別津貼及傷殘津貼。第二、政府於 2016

年注資一千億元，以產生投資收益。並隨政府拖延推行全民

養老金而上調注資金額。第三、向每年盈利超過一千萬元的

公司徵收累進性質的利得稅，提供每年 114億元資金。第四、

僱員及僱主每月合共繳交薪金的百分之五的供款，即是從

2016年起調撥一半強積金供款至全民養老金的融資。收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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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低工資的人士不用供款，但僱主部份則需要；2016年約

為 366億元。 

學者全民養老金方案的財務推算，是獲多位經濟學者的

贊同和支持（社聯政策報，香港退休保障，2016）。最重要

的，還是財務推算 50 年的基本假設是非常保守： 

首先，推算是假設每年工資增長與通脹率相同。換言之，

香港僱員在未來 50 年都没有實質工資增長，而供款總額是

根據就業人口多寡，統計處人口推算來推算的。若在 50 年

內，僱員有任何實質工資增長，都會增加供款總金額，隨而

增加財務推算盈餘，即不止 1,600 億元。 

其次，財務推算是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5 年的人口推算

（2015 至 2064年）來測算的。這個 2015年人口推算的勞動

人口大幅下跌：2015年比起上一次人口推算（2011-2041年）

的勞動人口少近四萬八千人，2041 年則少超過十萬人，由此

而導致全民方案的供款減少。即使如此，即完全跟隨 2015

年人口推算統計，到 2064年仍有 1,600 億元盈餘。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2016 年）亦曾指出這 50 年的人口

推算是過份保守。因為它假設香港總和生育率由 2014 年每

千名女性相對有 1,234 名活產嬰兒逐漸下降至 2064 年的

1,182名。但根據統計處報告表 8的 2004年的香港總和生育

率由 922 名活產嬰兒，持續 10 年的上升至 2014 年的 1,234

名（没有包括雙非所生的子女）。只要假設 2014 年至 2064

年的總和生育率 50 年不變，勞動人口是不會下跌的。顯然，

統計處的人口推算假設是不合理和過份保守的，甚至可以說

是出錯的。換言之，只要假設總和生育率 50 年不變，勞動

人口會大幅上升，會大幅增加僱員總供款。2064年的財務推

算盈餘亦會倍增，肯定不止 1,600 億元。 

同樣道理，只要在未來 50 年，一千萬元以上的企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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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利潤增長，僱主的總供款不會停留於 50 年同樣是每年

114 億元。任何的輕微的利潤改善，便會大幅增加財務推算

的 1,600 億元盈餘。 

 

三、50 年的全民基本養老金財務推算還有很多參數可作向

上調整 

第一、《香港大學報告》（2014 年第 133 頁）指出：「高

齡津貼自 1973 年推行至今，無論金額多少，總有一成多合

資格長者没有領取，所以老年金是否設立審查機制，對整體

財政影響不大。」這意味全民養老金實質只有不到九成長者

申領，全民養老金制度只是確保百分百長者的申領權利，而

不是百分百領取。只要增加申領程序和註冊安排，將會有助

更多於一成的長者數目不領取。換言之，其 2064年的 1,600

億元盈餘將會是大幅增加的。 

第二、現時政府舊制公務員退休後享有長俸（也是依隨

通脹率調整的），若公務員長者每月長俸超過 5,000 元，不

應再享有 3,500元全民養老金；否則會是雙重福利。假設有

八成長俸公務員退休金每月超過五千元（2016年數，政府可

提交公務員長俸統計），估計約有 10 萬名退休公務員不用申

領全民養老金。因此學者方案的財務推算盈餘，又怎會停留

在 1,600 億元呢？ 

第三、延遲退休年齡也是另一可調參數。若立法規定 65

歲為退休年齡，會把全體就業人口增加 5 年就業機會。很自

然，僱員的供款也會有一定的升幅；同時增加財務推算的盈

餘額。 

第四、延遲申領養老金的年歲。現時財務推算是假設 65

歲便可申領養老金，只要調整領取年歲到 67 歲，便會大幅

減少養老金的開支，同樣有助財務推算的穏健性和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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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還有很多其他參數可以考慮選用，例如人口政策、取銷

強積金對冲、採用中央公積金制度、進一步降低公積金行政

費用比率、逆按揭、部份金額支付制、領取資格、預期壽命

掛鈎制、稅務調撥等、行公共年金（而不是私營年金）或終

身年金等等，都有助推高財務預算盈餘。使全民養老金的可

持續能獲保證和支持。 

只要每 3 至 5 年進行精算，測試未來 50 年的財務可持

續性，將會有助選用不同參數，來改進全民養老金的融資方

案。故找不出有任何難題，值得憂慮學者全民養老金方案的

融資可持續性。 

 

結語 

本文已清楚論證 180 學者全民養老金方案的融資方法，

及財務推算至 2064 年（又稱 2064 方案） 是非常保守的。

即使從不同角度和經濟環境，也能確保在 2064 年有不少於

1,600 億元的盈餘。而且還列出十數個參數可用作上調這

1,600 億元盈餘，所以肯定其融資是可持續的；並符合國際

退休保障制度。上列的論點是建基於兩篇重要文章：一是香

港社會保障學會於 2013 年提交於中國蘇州舉辦的第十二屆

海峽兩岸社會保障制度學術研討會的〈没有公平公道的香港

長者生活津貼〉； 另一是香社會保障學會提交給扶貧委員會

和勞工及福利局的〈數據總結證全民養老金能解決香港政府

四大憂慮並能達致五項退休保障目標〉，刊於學會 2017年社

保論文集。（兩文同時和上文一同交給立法會退休保障事宜

小組委員會，歡迎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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